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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3) 281/15-16號文件  
 

立法會  
 

會議紀要  
 

第 4號  
  

 
在 2015年 11月 4日星期三上午 11時正及  

2015年 11月 5日星期四上午 9時正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出席名單  
 
出席議員及政府官員和列席秘書名單載列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提交文件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21(2)條的規定提交：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15年郵政署 (修訂 )規例》  

(於 2015年 10月 30日刊登憲報 ) 
 214/2015 

    
其他文件  
 
1. 第 18號  ─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2014-2015年度受託人報告書  
(於 2015年 10月 29日發表 ) 
 

  



 

 

- 18 - 
 

 

2. 第 19號  ─ 香港科技園公司  
2014-2015年報、董事會報告及財務報告  
(於 2015年 10月 29日發表 ) 
 

3. 第 20號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2014-2015年報、獨立核數師報告及財務報告  
(於 2015年 10月 29日發表 ) 
 

4. 第 21號  ─ 消費者委員會  
2014-15年報  
(於 2015年 10月 29日發表 ) 
 

5. 第 22號  ─ 交通意外傷亡援助基金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年報  
(於 2015年 10月 30日發表 ) 
 

6. 《 2015年稅務 (修訂 )(第 3號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於 2015年 10月 29日發表 ) 

 
7. 《 2015年結算及交收系統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於 2015年 10月 29日發表 ) 
 

8. 《 2015年證券及期貨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於 2015年 10月 30日發表 ) 
 

 
質詢  
 
議員提出 6項載列於議程內的口頭質詢 (即第一至第六項質詢 )，並由
政府官員作出口頭答覆。  
 
載列於議程內第七至第二十二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送交議員。  
 
 
法案  
 
恢復二讀辯論、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及三讀  
 
─ 《 2015年稅務 (修訂 )(第 3號 )條例

草案》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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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辯論經於 2015年 6月 24日動議的上述條例草案二讀議案。在一名
議員及政府官員分別發言後，主席把二讀條例草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議題獲得通過。條例草案經過二讀，並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議。  
 
本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審議條例草案。第 1至 14條納入條例
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政府官員報告條例草案無經修正已

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根據《議事規則》第59條的規定，條例草案
受命進行三讀。三讀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

通過。條例草案經過三讀並獲得通過。  
 
─ 《 2015年結算及交收系統 (修訂 )

條例草案》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恢復辯論經於 2015年 2月 4日動議的上述條例草案二讀議案。在議員及
政府官員分別發言後，主席把二讀條例草案的議題付諸表決，議題

獲得通過。條例草案經過二讀，並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議。  
 
本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審議條例草案。第1至 4、6至11、13、  
15、16、18、19、20、22、24、25、26、30、31、32、34、35、39、
42、45至51、55至63、65、66及 67條納入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第 5、12、14、17、21、23、27、28、29、33、36、37、38、40、41、
43、44、52、53、54及 64條納入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政府官員
就上述條文動議修正案，並就修正案發言。在委員發言後，修正案的

議題付諸表決，獲得通過。經修正的上述條文納入條例草案的議題經

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新訂的第 43A、53A、62A及 63A條，以及新訂的第 53A及 63A條前新分部
的標題經過首讀。政府官員動議二讀上述新訂的條文及新分部的

標題，並就此發言。二讀上述新訂的條文及新分部的標題的議題經

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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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的第 43A、53A、62A及 63A條，以及新訂的第 53A及 63A條前新分部
的標題經過二讀。政府官員動議增補上述新訂的條文及新分部的

標題。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條文及標題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

表決，獲得通過。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政府官員報告條例草案經修正後已

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根據《議事規則》第59條的規定，條例草案
受命進行三讀。三讀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點名表決的詳情載列於附錄 1)。條例草案經過三讀並獲得通過。  
 
─ 《 2015年證券及期貨 (修訂 )條例  

草案》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在本條例草案進行二讀辯論期間，會議在2015年11月4日晚上8 時01分
暫停，並在 11月 5日上午 9時恢復。 ) 
 
恢復辯論經於 2015年 6月 24日動議的上述條例草案二讀議案。在議員
及政府官員分別發言後，主席把二讀條例草案的議題付諸表決，議題

獲得通過。條例草案經過二讀，並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議。  
 
本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審議條例草案。第 1至 34條納入條例
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附表納入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政府官員報告條例草案無經修正已

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根據《議事規則》第59條的規定，條例草案
受命進行三讀。三讀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

通過。條例草案經過三讀並獲得通過。  
 
─ 《追加撥款 (2014-2015年度 )條例

草案》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恢復辯論經於 2015年 7月 8日動議的上述條例草案二讀議案。主席把
二讀條例草案的議題付諸表決，議題獲得通過。條例草案經過二讀，

並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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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審議條例草案。第 1至 2條納入條例
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附表納入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政府官員報告條例草案無經修正已

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根據《議事規則》第59條的規定，條例草案
受命進行三讀。三讀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

通過。條例草案經過三讀並獲得通過。  
 
 
議員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34(4)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梁美芬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主席就議案提出待議議題，

並把議題付諸表決。議案獲得通過。  
 
郭榮鏗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兩項議案。主席分別就兩項議案

提出待議議題，並把議題付諸表決。議案獲得通過 (就第二項議案
進行點名表決的詳情載列於附錄 2)。  
 
涂謹申議員、梁繼昌議員及麥美娟議員分別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 3項
議案。 3項議案的議題分別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將《防止賄賂條例》第3及第 8條的適用範圍擴大至行政長官 ”的議案  
 
(在辯論此項議案期間，會議在 2015年 11月 5日上午 11時 10分因法定
人數不足而休會。此項辯論將於 2015年 11月 11日的下次立法會會議上
繼續。 ) 
 
黃碧雲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主席就議案提出待議議題，並

命令就議案及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在修正案動議人發言後，

梁國雄議員向主席提出在席的議員不足法定人數。主席繼而指示傳召

議員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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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  
 
在 15分鐘後，仍不足法定人數。代理主席按照《議事規則》第 17(2)條
宣布休會待續，直至 2015年 11月 11日上午 11時續會。  
 
本會在 2015年 11月 5日上午 11時 10分休會。  
 
 

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 ) 

 
 
香港  
立法會會議廳  
 
 
2016年 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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